
附件 

第三排水沟市区段综合治理工程“五定”责任表 
序号 责任事项 责任时限 责任部门 配合部门 责任人 

1 
负责完成工程涉及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安置及地上附着物的征收工作，协调解

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挡工问题。 
2018 年元月 30 日 沙坡头区政府 市住建局、市国土局 童刚 

2 
负责协调兰州铁路局中卫迎水桥机务段完成工程涉及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安置

及地上附着物的征收工作，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挡工问题。 
2018 年元月 30 日 市交通运输局  冯建军 

3 完成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办理工作 2017 年 12 月 5 日 市规划管理局  唐兴武 

4 完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批复工作 2017 年 12 月 10 日 市环境保护局  严玉华 

5 完成土地预审意见批复，配合沙坡头区政府完成建设范围内地上附着物征收 2017 年 12 月 10 日 市国土资源局  张学文 

6 完成工程可研报告批复工作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董立军 7 完成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批复工作 2017 年 12 月 30 日 

8 完成工程造价审定工作 2018 年元月 10 日 

9 配合沙坡头区政府完成工程涉及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安置工作 2018 年元月 30 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和 

10 完成工程建设范围内林木采伐与移植 2018 年元月 20 日 市林业生态建设局  刘宏阳 

11 完成工程设计招标 2017 年 12 月 5 日 
市水务局  李学明 

12 完成工程可研报告上报工作 2017 年 12 月 15 日 



13 完成工程初步设计上报工作 2017 年 12 月 25 日 

14 完成工程监理施工招投标工作 2018 年元月 20 日 

15 完成三排水沟综合治理全部建设任务 2018 年 4 月 30 日 

 


